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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督查情况通报
泸州市工商系统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深化阶段，不断加大对各区县工商部门开展“整治”工作的督查力度。从3月17日至20日，市局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指挥部分别对江阳区的洪洋、关圣殿、百子图市场，龙马潭区的红星、小市中码头市场，纳溪区的大正沟、百梯、永兴市场，泸县的原野、玉蝉等集贸市场进行了明察暗访，对个别市场督查组再次进行了暗访。从督查的情况看，各区县工商局党组对集贸市场的综合整治工作高度重视，针对各自的实际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和办法。江阳区工商干部坚守在市场岗位，落实了责任人和责任区；龙马潭区班子成员率领机关干部深入市场维护秩序，打扫市场卫生；泸县工商局向市场经营户发放“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醒”宣传资料。特别是纳溪区工商局针对存在的问题，领导班子高度重视，迅速行动，19日再次召开动员会，制定“实施方案”，层层签订责任书，落实班子成员、机关干部联系工商所、市场和责任追究制度，实行定人、定岗、定责，该区大正沟市场的市容市貌已得到明显改变。

但在督查中仍发现以下一些问题：一是个别市场摊位摆放不规范，存在占道经营现象；二是市场卫生保洁工作需加强；三是对市场业主、经营户的宣传力度不够，个别市场业主配合不积极，不愿意投资改善市场硬件实施；四是未坚持亮照经营；五是个别市场工商干部未着装。

希望各区、县工商局从实际出发，精心组织，积极行动，全力以赴，全面完成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各项工作任务。

泸县工商局“十严禁”强化城乡综合整治

为确保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，泸县工商局严肃工作纪律，明确“十严禁”纪律举措，有力地促进城乡综合整治的顺利开展：
一、严禁不作为、乱作为；

二、严禁推诿、扯皮和慢作为；

三、严禁不顾大局，各行其是，不服从领导、不服从指挥、不服从统一调配；

四、严禁工作作风漂浮，不深入市场、不深入街道、不深入管理对象，不抓落实、不办实事、不解决实际问题；

五、严禁政出多门，宣传解释口径不统一，宣传工作不耐心、不细致；

六、严禁分工不合作，部门不配合，出工不出力；

七、严禁粗暴执法，不文明执法；

八、严禁迟到、早退，不假不到，中途溜岗；

九、严禁弄虚作假，瞒报、谎报、漏报各类数据和资料；

十、严禁中午饮酒影响正常工作。（泸县工商局监察室）
送：市局班子成员，纪检组成员，县、区局局长，纪检组长            
报：省局纪检组、监察室    市纪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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